长江证券场外市场部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报价转让推荐挂牌业务内核工作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股份报价转让推荐挂牌业务的内核工作，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颁布的《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报价转让试点办法（暂行）》（以下简称“试点办法”）、《主办券商推荐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进入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规则》（以下简称“挂牌规则”）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推荐经国家批准进入试点的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园区公司”）股份到股份报价转让系统挂牌业务的内核程序。

    第三条  公司设立股份报价转让推荐挂牌业务内核小组（以下简称“内核小组”），负责推荐挂牌业务的内核工作。

    第四条  本制度和内核小组成员名单及简历应报协会备案，并在代办股份转让信息披露平台予以披露。本制度或内核小组成员发生变动时，应及时书面报协会备案，并在代办股份转让信息披露平台上更新披露。

第二章  内核小组的职责
第五条 内核小组工作职责包括：

（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据本工作制度确立的工作程序，对园区公司股份拟推荐挂牌项目进行整体质量评价和风险评估，并就其是否符合挂牌条件作出判断；

（二）在拟推荐挂牌项目内核程序结束后，向公司出具是否推荐其挂牌的意见；

（三）核查拟报送协会的推荐挂牌申请文件及其他书面意见，确保文件不存在严重误导、重大遗漏、虚假和欺诈；

（四）制定编制推荐挂牌申请文件的质量标准；

（五）组织内核小组成员的进行业务学习、培训；

（六）公司赋予的其它职责。

第六条 内核小组通过内核小组会议（以下简称“内核会议”）履行职责。在内核会议上，内核小组成员依据本工作制度独立发表意见并享有表决权。

第三章 内核小组人员组成及职责

    第七条 内核小组由十六名内核小组成员组成，其中包括分管股份报价转让业务的公司领导、场外市场部成员、法律事务与合规管理部成员、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及研究部等熟悉财务、法律、相关行业的专业人员。 

    第八条 内核小组成员的组成及变更由场外市场部提名，报公司办公会议审核后确定。

    第九条  内核小组设组长1名和副组长2名。组长全面负责内核小组工作，副组长协助组长工作。组长因故不能履行职权时，由组长指定一名副组长代行其职权。

第十条  内核小组成员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有注册会计师或律师资格并在其专业领域或投资银行领域有三年以上从业经历；

（二）具有五年以上投资银行从业经历；

（三）具有相关行业高级职称的专家或从事行业研究五年以上的分析人员；

（四）其它协会或公司规定的条件。

第十一条 内核会议设内核专员一名，内核专员由内核小组组长针对每个项目指定，内核专员承担以下职责：

（一）整理内核意见；

（二）跟踪审核项目小组对内核意见的落实情况；

（三）审核项目小组对备案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四）就该项目内核工作的有关事宜接受协会质询。

第十二条 内核小组成员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消其成员资格:

（一）任期内因职务变动不再适合担任内核小组成员的；

（二）任期内两次无故缺席内核会议的；

（三）任期内严重渎职或者违反法律、法规的；

（四）不适合担任内核小组成员的其他情形。

第十三条 内核小组成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内核会议，依法履行本工作制度规定的内核小组工作职责，并享有以下权利：

（一）有权调阅所有与履行内核职责有关的项目资料；

（二）有权就相关问题质询项目小组成员；

（三）有权独立、客观、公正地发表审核意见和行使表决权，不受公司任何部门或个人的干涉；

（四）有权对备案文件提出修改意见并要求项目小组予以落实；

（五）其它法律法规和公司规章制度所赋予的权利。

第十四条 内核小组成员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主动申报并回避对该项目的内核：

（一）担任该项目小组成员的；

（二）持有该园区公司股份或者在该园区公司任职的；

（三）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履行职责的。

第十五条 内核小组成员应按照下列要求严格自律：

（一）严格遵守试点办法、挂牌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勤勉尽责，切实履行对推荐挂牌申请材料的核查职责；

（三）廉洁奉公，不谋私利，谨言慎行，不泄露拟推荐挂牌公司的有关信息；

（四）不利用内幕信息为自己或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第四章  内核会议审核程序

    第十六条 内核会议为内核小组对拟推荐挂牌申请材料进行内部审查的必备程序。针对每个项目的内核会议由其中七名内核小组成员出席，其中律师、注册会计师和行业专家至少各一名,并且场外市场部的成员不超过四名；如发生参加内核会议的内核小组成员达不到七人，由内核小组组长另外确定内核会议的具体时间。项目小组成员应当列席会议，介绍相关情况，解释有关问题，回答内核会议的质询。

    第十七条  拟推荐挂牌项目材料经项目小组负责人质量自查，场外市场部业务管理岗位审核，并且由项目负责人和业务管理岗签署《项目内核申请表》后，项目小组负责人提交给内核小组组长申请召开内核会议。

    第十八条  内核小组组长审核材料后认为符合召开内核会议召开条件的，决定召开内核会议，确定内核会议成员名单并指定一名内核专员。

    第十九条  内核专员负责内核会议的召集，并确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可以采取现场会议、电话会议或其它可行、合规的方式。

    第二十条  内核专员确定内核会议召开时间后，项目小组在内核会议召开前五天将拟提请内核会议审核材料的文本文件和电子文档各一套送达内核专员，由内核专员将电子文档传送至确定的该项目内核会议成员。

第二十一条  内核会议成员必须准时出席内核会议。如有特殊原因不能出席，应委托他人代为出席会议，并及时通知内核小组组长，同时，将不能出席的原因、独立制作的审核工作底稿、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明确委托事项，包括陈述审核意见、根据审核意见投票表决及签字等）送交内核小组组长。每次因特殊原因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内核会议成员不得超过二名。

    第二十二条 内核会议召开前，内核会议成员应独立制作审核工作底稿，底稿内容至少包括：审核工作起止日期、发现的问题、建议补充调查核实的事项、对推荐挂牌的意见及本人签名。

    第二十三条 内核会议成员中的注册会计师、律师及行业专家还应分别对项目小组尽职调查工作及调查意见中的各专业部分进行单独审核，并单独出具书面审核意见，与内核会议记录一起存档。

　  第二十四条 内核会议程序如下：

（一）召集人报告出席会议的人员；

（二）项目人员汇报拟推荐项目的尽职调查情况和需提请关注的事项；

（三）内核会议成员质询项目人员；

（四）内核会议成员对拟推荐项目发表独立意见并提交独立制作的审核工作底稿；

（五）内核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形成内核意见，内核会议成员依据自己的独立判断，对拟推荐项目投同意票、反对票或弃权票，在表决的基础上形成内核意见，参加内核会议的成员均应在内核意见上签名；

（六）内核会议成员对项目小组提交的《主办报价券商推荐备案内部核查表》、《拟推荐挂牌公司风险评估表》填列情况进行讨论核查形成一致意见并签字确认。

    第二十五条 内核意见包括以下内容：审核意见、表决结果、出席会议的内核小组成员名单和投票记录，以及内核会议成员构成是否符合规定及回避情形的说明。其中，审核意见应明确：

（一）项目小组是否已按照尽职调查工作指引的要求对拟推荐公司进行了尽职调查；

（二）该公司拟披露的信息是否符合信息披露规则的要求；

（三）是否同意推荐该公司挂牌。

    第二十六条 内核会议就推荐项目表决时，采取记名投票方式，每人一票，五票以上赞成为通过。

    第二十七条 内核会议若发现拟推荐挂牌申请材料存在非重大原则问题，内核会议应责成项目小组对该问题进行充分调查，对申请材料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内核专员应督促项目小组按照内核会议的要求进行相应的修改或补充，并对项目小组修改或补充的内容予以审核。内核专员应单独制作补充审核意见，就项目小组是否已按内核会议要求补充或完善相关内容发表意见。该意见应与内核意见一起报协会备案。项目小组提交的修改或补充的材料，经内核专员及场外市场部业务管理岗位审核后，传送各内核会议成员，内核会议成员核对无误后，方可签署有关文件。

  第二十八条  对内核会议表决未通过的项目，项目小组应组织解决内核会议提出的问题，解决后可重新向内核小组申请召开内核会议进行审议。
    第二十九条  内核会议完毕后，由内核专员整理内核会议记录，与收集的内核会议成员审核工作底稿、签字确认的内核意见及《主板券商推荐备案内部核查表》、《拟推荐挂牌公司风险评估表》等资料一并归档保存。

    第三十条 协会对备案文件提出反馈意见的，内核专员应就项目小组对于反馈意见的回复进行审核。反馈意见的回复应由内核专员签字确认，报部门负责人审核和公司分管领导批准后由公司加盖公章报送。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内核会议形成的与园区公司推荐挂牌有关的内核意见，内核会议成员审核工作底稿、内核会议记录、内核专员对内核会议落实情况的补充审核意见以及内核会议成员签字确认的《主办券商推荐备案内部核查表》应归入该项目的项目档案保存。保存期限至少为十年。

    第三十二条 本工作制度自下发之日起正式实施。
附件： 1、内核小组成员及简历

2、《项目内核申表》

3、内核小组成员投票授权委托书

附件1

内核小组成员及简历

   组  长：徐锦文

   副组长：李绍成、陈国忠

   成  员：周依黎、何文熹、王芳、沈佳、刘娜、赵红、

           郑煜、张毕辉、张海菲、陈志坚、葛军、刘俊、

           程敏
徐锦文

徐锦文，男，1965年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现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党委副书记、董事会秘书，湖北省青联副主席。内核委员会组长。曾担任国盛证券有限公司总裁、长江巴黎百富勤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周依黎

周依黎，女，1997年6月毕业于深圳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2001年6月毕业于武汉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现任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企业融资部执行总经理，保荐代表人。1997年7月—2005年10月在南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总部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工作，2005年10月—2006年2月在GT CAPITAL LTD 从事境外投资银行业务工作，2006年3月—2007年2月长江巴黎百富勤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企业融资部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工作，2007年2月至今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企业融资部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工作。参与或负责的主要项目有：京东方2000年A股发行，2004年B股定向发行，2006年、2008年、2009年非公开发行，武汉中百2009年配股、中青宝IPO等项目。

李绍成

李绍成，男，注册会计师。1990年6月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获政治学学士学位。现任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企业融资部副总经理，保荐代表人。1990年08月—1993年10月在湖南省宁远县财政局从事预算外资金管理和农业税征管工作；1993年10月—1997年10月在武汉双虎涂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从事财务管理工作；1997年10月—2000年06月在湖北证券公司（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前身）投行总部从事股票承销及其他投资银行业务工作；2000年07月—2006年06月在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公司从事财务管理和生产经营经理工作；2006年07月—2007年03月在武汉华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从事企业管理咨询工作；2007年04月至今在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从事承销保荐业务工作。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工作期间参与或负责的项目有：武昌鱼IPO、华工科技IPO、武汉中百2007年度配股、天喻信息IPO、ST源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华烁科技改制等项目。

何文熹

何文熹，男，律师、注册会计师。2000年7月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本科学历；2004年7月毕业于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企业融资部助理总经理。2004年8月—2008年1月在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稽核监察部从事内部审计工作；2008年2月至今在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企业融资部从事投资银行工作。负责或参与的项目有：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IPO、武汉天喻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IPO以及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等，并负责多个项目的改制和辅导工作。

王芳

王芳，女，1995年7月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2001年11月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获得管理学硕士学位。现任长江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企业融资部副总经理，准保荐代表人。1995年7月—1997年12月在湖北证券有限公司研究所从事行业研究；1998年1月—2001年3月在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债券与基金事业部从事债券承销业务；2001年4月—2006年2月在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资产管理部从事资产管理业务；2006年3月—2007年11月在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固定收益部从事债券承销业务；2007年11月—2009年7月在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从事债券承销业务；2009年8月至今在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从事保荐承销业务。参与或负责的项目：1998年清江水电债、2007年、2008年兵器集团债、2007年武汉城投债、2009年武汉城投债、曙光股份配股、长江证券增发等。

沈佳

沈佳，男，2002年7月毕业于湖北大学，获得企业管理学士学位；2008年7月毕业于武汉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现任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保荐代表人。2002年7月—2004年4月在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从事企业管理工作，2004年9月—2005年12月在武汉动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管理咨询部从事管理咨询顾问工作，2006年1月—2006年12月在华中大智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管理咨询部从事管理咨询顾问工作，2007年1月—2007年6月在武汉华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管理咨询部从事管理咨询高级顾问工作。2007年7月至今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企业融资部从事投资银行工作。在参与或负责的项目有：信维通信IPO，天喻信息IPO，ST源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等。

陈国忠

陈国忠，男，律师，大学本科学历。现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场外市场部高级经理。1994年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华夏证券厦门业务部，任交易员。1998年—2001年就职于福建厦门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任执业律师。2001年—2004年就职于漳州发展（股票代码000753），任董事会秘书。2005年—2008年就职于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厦门分所，任执业律师。2008年—2009年就职于平安银行厦门分行，任合规经理。2009年—2010年9月就职于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任企业融资部经理。2010年10月至今就职于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场外市场部。

刘娜

刘娜，女，律师，法学硕士。现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场外市场部高级经理。三年以上律师行业工作经验，曾就职于北京市君都律师事务所，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参与了常发制冷中小板IPO、岳阳纸业配股、东方宾馆股份国有股划转、五洲出版社事业单位改制等项目的法律服务工作，襄樊群龙、深圳万人、深圳数视通等代办股份转让项目。2010年10月至今就职于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场外市场部。

赵红

赵红，女，注册会计师。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学历。现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场外市场部高级经理。三年以上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经验，曾先后就职于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和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审计项目经理，参与过中国远洋上市审计，中国远洋、远洋地产等上市公司年报审计。2010年10月至今就职于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场外市场部。
郑煜
郑煜，男，注册会计师。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现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场外市场部高级经理。具有15年财务、审计工作经验, 具备丰富的财税知识与实务经验。1996年-2007年先后任多家公司财务、审计经理、2008年-2011年4月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三部项目经理，作为项目负责人和项目成员先后参与完成了永安药业IPO项目、鼎龙股份IPO项目、江通动画IPO项目、深圳科IPO项目、丹江电力IPO项目，益泰药业IPO项目改制审计、成都普天（H股）、葛州坝集团等上市公司审计，大型央企及省市国企业的重组改制审计：如中国铁通、武汉王家墩CBD商务区、武汉经发投集团、湖北宜化并购重组等项目。2011年4月至今就职于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场外市场部。

张毕辉

张毕辉,男，注册会计师，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本科学历。现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场外市场部高级经理。2002年—2007年于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0114）证券部从事企业改制上市工作。2008年元月—2011年3月先后在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等从事投行审计相关工作，曾参与襄樊大力电工拟IPO审计工作、负责黄石三丰机械有限公司IPO现场审计工作及其他审计项目。2011年3月至今就职于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场外市场部。

张海菲

    张海菲，女，律师，大学本科学历。现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场外市场部高级经理。2006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2006年9月，通过司法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2006年10月—2008年9月，就职于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任实习律师。2008年8月，通过全国证券从业资格考试，取得证券从业资格。2008年9月起，就职于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任专职律师、湖北省律师协会知识产权委员会委员、孝感市孝南区政府金融证券方向法律顾问。担任专职律师期间，承办美尔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及股权转让项目、湖北神农架矿业有限公司整体改制及上市项目、武汉中百配股项目、湖北知音集团前期改制及上市项目、武汉塑料重组并购项目。2010年11月至今就职于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场外市场部。

陈志坚

陈志坚，男，长江证券研究部首席TMT行业分析师，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MBA(金融财务方向)。1999年9月—2001年9月，就职于烽火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系统部，领导了中国联通天津SDH网络规划工作、参与了中国国防部环东南沿海光传输网络规划工作。2004年7月至今，就职于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任首席TMT行业分析师。

葛军

葛军，男，长江证券研究所有色金属行业首席分析师，毕业于武汉大学，材料学硕士。7年有色金属研究经验。2008年“新财富”有色金属行业入围；2009年“新财富”有色金属行业第5名；2010年“新财富”有色金属行业第3名。

刘俊

刘俊，男，长江证券研究所金融行业高级分析师，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学硕士。6年行业研究经验。2009年“新财富”非银行金融业最佳分析师第3名，目前主要集中于证券行业研究。

程敏

    程敏，女，具有法律职业资格。2001年7月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获法学学士和会计学学士双学位；2004年7月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2004年7月进入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工作，期间在法律事务与合规管理部从事合规管理方面工作，并于工作期间取得法律执业资格证书。在长江证券法律事务与合规管理部工作期间，主要从事长江证券证券自营业务、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固定收益业务以及子公司的证券承销与保荐业务、直投业务等的合规管理工作，包括上述领域的合规咨询、合规审核、合规检查、合规制度建设等工作，为公司及子公司多项业务提供法律服务和合规支持。2008年至今，每年会根据公司安排对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进行合规检查，检查中重点关注该公司所保荐的业务项目，有较为丰富的投资银行合规管理工作经历。

附件2

项目内核申请表

（适用于报价转让业务项目）

	申请部门
	
	申请日期
	

	申请项目
	

	项目简介及

基本评价
	

	本次报送的

内核材料
	

	本次报送材料还缺少的部分
	

	项目负责人

意见
	                                  签名：

	场外市场部业务管理岗意见
	签名：

	部门负责人意见
	                                      签名：


附件3

授权委托书

本人因特殊原因，不能参加××× 股份有限公司拟推荐挂牌项目申请的内核会议。本人现就本次会议投票表决事项，委托_____        先生/女士代为行使，其所作投票表决意见代表本人意思，由此所生一切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委托人：

                                      年  月  日

9
1

